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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着“让存在 自己显现 自身”的现象学释义学精神。以“方法是主客体的中介，是概念的 

内在规定和对象的原则”作为指导，阐发《论法的精神》所贯穿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 

方法”。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与古典自然学派区别开来，由此对“孟德斯鸠属于自然法学派”的传统 

观点提 出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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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法的精神》的方法论：背景、特点 

“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论述(正确)行动 

的途径 。黑格尔(Hege1)认为“方法”是与“内容”相 

对应的概念，当内容考察之后就应当讨论内容的普 

遍形式即方法。方法在探索的认识中是工具和手段； 

在真理认识中方法是概念自在和 自为的规定性 ，是 

对象内在的原则和灵魂[1](P263) 从上面的话中 

我们可以引出方法的几个观点 ① 方法是贯穿内容 

始终的东西；② 方法是形成概念的原则i③ 方法是 

认识的中介；④ 方法是把握客观对象的工具。再抽 

象点可以这样理解 方法是主客联系的桥梁，主客同 
一

的形式。因此只有研究认识成果的方法才能准确、 

全面地把握认识成果的特色，才能理解方法形成的 

必然性；或者说只有了解了认识成果形成的社会历 

史背景和方法背景才能把握住方法形成的必然性。 

1．《论法的精神》方法形成的背景 

孟德斯鸠生活在 1 7世纪末～18世纪前半期的 

法国，正值封建专制腐朽没落，1789年资产阶级革 

命即将到来之时 孟德斯鸠作为这个时代的产儿，以 

进步的法学思想同封建君主专制作斗争，这些思想 

集中体现在他集 20年之心血的巨著《论法的精神》 

之中。而《论法的精神》也以其丰富的内容，崭新的方 

法成为当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部政治学、法学著 

作，是一本“继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政治著 

作”[2](P17)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 

独立性，即任何思想都是在吸收、借鉴、批判前人的 

思想资料、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论法 

的精神》也不例外，同样受到前代与同时代思想的影 

响，主要有① 笛卡尔(Descartes·R)的理性主义哲 

学；② 培根(F·Bacon)开创的经验实证研究方法； 

③ 自然法学派对自然法的研究。孟德斯鸠深厚的法 

学功底 ，丰富的从政经验 和长期的宴地考察形成 了 

自己独特的研究能力和理论特色。以下具体评析。 

2．方法特点 

(1)理性主义启蒙精神 

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 

孟 德斯鸠。笛卡尔从“我思 ”这一实体 出发推论 出 

“我”和“上帝”的存在，从而打破了上帝创造整个世 

界的宗教蒙昧，将世界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一基 

础为科学和人自身的独立性争得了地盘。《论法的精 

神》一书始终贯穿了这种理性精神，从而在方法上由 

宗教信仰转向寻找事物 自身的理性。正如书中开篇 

指出“由此可见，是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的。法就是 

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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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2](P1)相信事物 自身的 

理性而拒斥宗教神学信仰，从理性(存在的关系)出 

发为孟德斯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不同的是：笛卡 

尔以主体构成世界+而《论法的精神》中的理性含有 

事物本身性质的含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人自 

身的独立性争得了地盘，孟德斯鸠在法的研究中为 

人为法的研究争得了地盘：“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 

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也有他们的法；兽类 

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2](P2)。这一思想 

与同时代的自然神论者伏舡泰(Voltnire·P)有异 

曲同工之妙 ，为独立 地研究人类社会的法奠定了基 

础 

总之，理性精神使法的概念奠定在事物 自身性 

质的基础上，而理性的普遍性——“根本理性的存 

在”——为以后整体、历史、比较地研究“法的精神” 

奠定 了基础。 

(2)整体的、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 与自然 

学派对比分析 

①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政体进行了描述和 

历史性的研究，但整部《政治学 》还是规范研究 占主 

导。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政治理论、法学理论的 

研究主要是“自然法学派的抽象分析”+这种抽象分 

析预设一种 自然状态 ，然后推论出规范性的见饵 ，形 

成宪政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格老体斯(Hugo 

Grotias)、托马斯 ·霍布斯(Thomns Hobbrs)和约 

翰 ·洛克(Jonh I ocke)。格老休斯“使自然法世俗化 

并把它从纯粹神学学说里饵放出来”[3](P6)从而 

形成了自然法的第一特点：人本主义倾向。“在自然 

状态下的人的理性提 出了一些条款，在这些基础上 

鉴订协定，这些条款便是 自然法。”E43(P102)“自然 

法，即理性教导所有愿意服从 它的人类 ：既然人人平 

等、独立+任何人都不应该加害于他的生命 、健康、自 

由和财产。”E53(P6)自然法的第二个特征是“自然 

法理论的真正性质是道德哲学”1-43(P124)：因为自 

然法的提出不是经过实证的因果分析得出来的．而 

是预设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应然的 自然状态， 

再从应然推到应然 ；是一种应该的道德哲学，是关于 

善恶的价值判断。 

盂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虽然也专辟一节讲 

自然法，但这里的 自然法按作者的想法来看已不是 

虚设的状态 ，而是“根本理性”是“各种存在物之问的 

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Ez](P2)的 

体现。不是应然的原则而是作者所谓的人类社会之 

前的实然状态。不是洛克所谓“天赋的生命、健康、自 

由、财产权”而是“和平、寻找食物、爱慕、愿意过社会 

生活”的存在物。同时《论法的精神》的主旨也不再是 

确立出自然法的“应然”原则．“所建立的原则，不是 

我的成见(我指孟德斯鸠一引著注)+而是从事物的 

性质推演出来的。”Ez](P7)；是实证地分析与法律 

相关的所有因素及其关系+而“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 

构成所谓 ‘法的精神”’Ez](P7)。 

② 自然法学派的理论逻辑的发展一般都经历 

了这样 的一个过程 ，即从 自然状态的 自然法出发推 

出非 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契约和宪政理论 

并以这样的逻辑来论证政府、政制(政体)的合 

法、合理性。孟德斯鸠虽然也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 

第一章第二节中讲了自然法，但他的前提是认为“一 

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Ez](P1)即不同领域的法 

(规律、秩序)有自己的独特性。讲自然法的目的只是 

概括出自然状态下的法则 ，而不是以此为逻辑起点， 

直接推论出缔结契约的必要、必然性。即，不是从应 

该到应该的规范分析，而是经验取向的实证描述分 

析；试图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总结和实际考察、比较归 

纳出“法的精神”，归纳出法律与政体、法律与军事力 

量、法律与地理环境、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法律 

与自身及法律所规定的秩序的关系。这一逻辑方法 

明显有别于 自然法学派 然而 ，这一方法始终贯穿于 

全书。 

③ 在对“法的精神”进行具体的考察时．《论法 

的精神》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也是 

明显不同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中 

没有比较研究的视野，因为他们认为 自然法是天赋 

的，是永恒的人性的体现，因此在这一永恒人性基础 

上所缔结的社会契约和建立起来的宪政制度也是永 

恒的、不变的、普遍适用 的。 

比较方法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所谓纵向 

比较是指对法律、政制的历史比较研究。找出同一种 

形式的法律、政制的历史演变过程；或者研究历史上 

存在的法律、政制的形成过程。比如在对三权分立制 

约的政体原则的论述时盂德斯鸠不但对“英格兰政 

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且还对古罗马的立法权、 

行政权、司法权的状况及演变进行了分析；甚至对政 

治自由思想也作了历史性的比较分析。虽然孟德斯 

鸠所采用的历史分析 还未真正达到与逻辑分析的 

完美结合．但也算是对自然法学派只重“逻辑分析” 

的矫枉 。 

所谓横向比较是指对于同一时间或同一历史时 

期的不同地区的特征进行 比较 。从对 比中找出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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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差异总结出差异的原因。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 

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经验支持的力量，从而使研究的 

说服力大 大增强了。 

纵 向 比较 与横向 比较两者是 紧密交 织在 一起 

的，像一张经纬交织的网，对“法的精神”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展示。同时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相统一的， 

是在 实证的经验材料上的比较 ；是贯穿 了比较 的实 

证的分析。 

总之，《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与“自然法学 

派”E6](P188)的研究方法明显不同：① 自然法学派 

的理性是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法的精神》的理性是 

具有客观取向的“根本理性”；②自然法学派的逻辑 

方法是抽象分析；《论法的精神》的逻辑方法是实证 

分析；③自然法学派排斥历史分析，是思辨的形而上 

学体系，而《论法的精神》普遍采用历史比较方法；④ 

自然法学派认为理性是永恒的普遍的原则，从而排 

斥横向比较；而《论法的精神》全书贯穿着从整体出 

发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一句话，整体的、历史的、实 

证研究以获得客观理性是《论法的精神》的方法特 

点。 

前已述及，方法作为主客观联系的桥梁，是把握 

对象的工具和手段。从客观方面来说：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晚于英国，要将英国的成功经验、理论观点同法 

国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必须解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必须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差异。《论法的精神》便是这 

种客观要求的体现。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般地说， 

法律在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 ，就是人类的 

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只是把这种 

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E2](P14)将近代法 

治精神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是《论法的精神》所深含 

的“存在”。从主观方面来讲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 

札》、《罗马盛衰原因论》两部著作中已经初步具有了 

比较实证的研究思路，《论法的精神》只是使这一思 

路更加丰富、具体 

当然 ，无论从 主观还是客观来讲，《论法的精神》 

远未达到历史唯物论 主义的水平。虽然整体的、历史 

的、比较方法也为唯物史观所有，但是唯物史观更为 

根本地在于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将抽象与具体 

统一起来 ，因此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而 

《论法的精神》只能局限在一些原则的总结，未能探 

讨“法的精神”的内在运动 。 

《论法的精神》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 

究方法也使孟德斯鸠对法律的研究由“内部研究”转 

向“外部研究”。即由单纯研究法律条文，转向从法律 

之外的历史、生活、风俗、习惯、自然地理条件等去研 

究法律。从社会的演进中去探讨这些因素对政制、法 

律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一般规律，这无疑是一个伟大 

的尝试，是对前人的超越。 

以上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述了《论法的精神》方 

法论的背景和特点，但这只是方法的外在研究。还有 

必要通过内容的考察揭示方法的具体体现。 

二、从内容中揭示灵魂： 

《论法的精神》的方法的具体分析 

1．整体 的方法与内容的核心 

“方法是运动的形式，而运动的全体构成内容” 

(黑格尔)《论法的精神》虽然内容丰富、章节众多，但 

全书都是“整体的、历史的、比较 的实证方法”之下紧 

紧围绕一个核心展开。这个核心便是“根本的理性”， 

便是“根本理性”的体现“法的精神”。正如孟德斯鸠 

所说 ：“如果本书获得一些成功的话 ，那么 ，主要应归 

功于主题的庄严性”E2](P39)法律应该和国家和自 

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 

质量、开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 、猎、牧各种人民的生 

活方式有关 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 自由 

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 

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 

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 

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这就是 

我打算在这本书里所要进行的工作。我将研讨所有 

这些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 ‘法的精神”’ 

E2](P7)。 

这种整体的视野虽然为历史比较研究开辟了平 

台，但是孟德斯鸠未能在众多关系中找到规律性，设 

有得出一般性 的结论 ，显得“综”而不“合”。即不像 

“唯物史观”那样找到所有这些关系之问内在的、逻 

辑的、历史的联系，而只是得出了“许多原则”，许多 

“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 2](P38)原则。当然这 

些原则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还具有真理的成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越思考到细节，便越会感觉到这 

些原则的确实性”E2](P4)。 

2．从整体到比较 ：法的撬念殛其划分 

《论法的精神》对法的看法不是狭义的法律条 

文。(在孟德斯鸠之前的学者对法的研究大多是研究 

法律条文)孟德斯鸠将法的概念推广了。“从最广泛 

的意义上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 

系”。从这个概念出发，接下来便是分析研究不同事 

物的特殊性质从而得出特殊 的必然关 系。虽然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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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盂德斯鸠区别于自然法学派，但也受其影响，他 

将法划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 

“自然法就是单纯渊源 于我们生命 的本质”。 

[2](P4)它所考察的对象是“社会建立 以前 的人 

类”。“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所接受的 

规律。”[2](P155)包括四条：①和平；②寻找食物{ 

③爱慕；④愿望过社会生活。 

从 自然法向人为法的过渡这一环节，盂德斯鸠 

的方法也是先经验归纳后划分，而不像 自然法学派 

那样抽象地演绎。通过实证考察，孟德斯鸠认为“上 

帝有他们的法 ；物质世界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 

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但全书的核心在于考察 

人为法的方方面面，即“法的精神”。虽然孟德斯鸠也 

谈到由自然法向人为法之间有演变的相关性，但孟 

德斯鸠更注重法的现实的历史 状态 ，注重对 影响法 

的诸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考察。在人为法中孟德 

斯鸠划分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为在后面的论述 

中对这三种法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奠定了基础。 

3．实证的研究与“法的精神”的方方面面 

(1)例 证 

“法的精神”的方方面面包括：① 法律与政体原 

则的关系；② 法律与防御力量、攻击力量的关系；③ 

法律与自由的关系；④ 法律与气候的性质、土壤性 

质的关系及一般精神的关系；⑤ 法律与经济的关 

系；⑤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⑦ 法律与自身的关系 

等。 

在对诸多关系的研究中都贯穿了同样的方法： 

比较的(纵向的、横向的)实证方法。这一方法赋予了 

“研究对象 内在的原则和灵魂”。以下举例说明： 

在论述“政体原则对法律的关系时：孟德斯鸠继 

承了传统政治学的看法，“法律的性质取决于政体的 

性质 6](P36)：“应该看什么法律是直接从政体的 

性质产生出来的，这种法律便是最初的基本法律。” 

接下来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 

专制政体，并对三种政体的性质与原则进行了横向 

的比较分析。孟德斯鸠对政体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 

区分了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并对政体原则及 

政体演变进行了历史的实证研究。对“自由与法律” 

的关系的探讨可谓“法的精神”的最有价值的地方。 

而这一价值的体现与其采用的整体的、历史的实证 

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逻辑环节上表现为 ①对政 

治自由概念的历史比较。②对影响自由的三大实证 

因素的分析。③对古代政制与英格兰政制的对比分 

析后，详细地论述英格兰政制的三权分立与约束的 

思想。④对亚里士多德、洛克政治自由思想的对比分 

析。⑤对古罗马三权划分的历史分析。最后孟德斯 

鸠总结出了关于自由与权力的若干经验性的科学结 

论：诸如“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 

须 以权力约束权力”[2](P20)“自古以来的经验表 

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2] 

(P150) 

正由于“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方法”的引 

入使孟德斯鸠对政治 自由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了传 

统思辨方法的范畴 。在力图找到影响政治 自由的实 

际因素时，虽然对某些因素的分析未达到量化分析 

的水平，但这种实证方法却是值得称道的。 

(2)关系的逻辑和 内容 

“法的精神”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但一 

以贯之的方法、对象的灵魂却是始终如一的。在“法 

律与气候土壤性质的关系”、“法律与经济的关系”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等中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这 

种方法的综合性、整体性导致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 

点：“在法国，人们通常把他(孟德斯鸠，引者注)视为 

社会学的先驱，而认为奥古斯特 ·孔德是社会学的 

创始人”[7](P20)。但实质上这一方法还是服务于 

“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把这种人 

类理性适于个别的情况”[2](P38)这一研究宗 旨 

的。以下进行剖析 ： 

从逻辑上说，要讲清两种不同质事物的联系．应 

该阐明两种不同质事物的特殊性，然后找出两种事 

物之间联系的中介。孟德斯鸠对此的研究中采用了 

经验描述和历史对 比分析 的方法{两者之间的联系 

是通过经验的联结揭示 的。因此 ，“在这里，许多真理 

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时才能 

被觉察出来。我们越是思考到细节，便愈感觉到这些 

原则的确实性。”[2](P4)也就是说，作者所概括的 

真理是经验性质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 

的 ”。 

从内容上来说：孟德斯鸠论述“法律与气候之间 

的关系”对首先论述了气候差异；然后论述由此引起 

人们身体、心理、性格的差异，从而引起法律(包括民 

事法律、家庭奴役、政治奴役的法律)、宗教、风俗、习 

惯上的差异。 

这种逻辑在论述法律与经济、法律与宗教关系 

时也有所体现。不过对经济、宗教与法律关系的论述 

中还进行了历史比较和横向比较。 

总之，“法的精神”的方方面面的灵魂、形式在于 

“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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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疑：孟穗斯鸠是自然法学派吗 

以上，我们以“方法是主客体的中介，是概念的 

内在对象和原则”；“方法是运动的形式 ，而运动的全 

体构成内容’’(黑格尔)为指导 ，全面考察 了《论法 的 

精神》所采用的方法——“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 

证研究法” 这一方法与自然法学派明显不同 那么 

我们不禁要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孟德斯鸠属于 自 

然法学褫吗?”如果属于 ，那 为什么他的理论“范式” 

与自然界法学派竟如此不同?如果不属于·那他的归 

属如何?鉴于这一问题 已超出本文的中心《论法的精 

神》的研究方法 ，故不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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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e Spirit of Laws by Montesquieu 

YANG Quan—li ，cA0 Tang zhe 

(1．Dep mP ofAppli d Sociat Sci c ，~rorlhwesl Universtty，Xi’d 71 0069一China；2 School ofGovernmentalBeijmgAd 

minislration．University—Beijing 100871一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ncates the research methods used by Baron de M ontesquieu in his The Spirit 

I 5．It claims that fhe major research method used by him in the book belongs to the school of posi— 

tivists．which emphaslzes wholenss，history and comparison．The positivist method used by him distin— 

uishes him from the school of the classically natural laws．W e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that 

M ontesquieu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the natural laws．The foundation for us to postulate the above 

views is the principle of let being demonstrate itself ，which is shared commonly by phen0meno1。gists 

and hermeneutists．Another principle which we follow and which encourages us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is that methods are the media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and methods are the inner tar— 

gets and principles of categories as wel1． 

Key words：Montesquieu：Positivists；The Spirit of T aws：SchooI of the Natura1 I aws 

西北大学学科基地结硕果 

“基地”是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的简称，分为理科和文科两种，是国家为了保护和发展基础科学，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而设立的。,gk1993年开始，西北大学的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历史学、经济学5个学科先 

后被列入国家基地进行建设，基地教在奎国高校中列第 9位，在全国地方高校和胰西省属高校 中位居第一。 

近年来，该校将基地作为“特区”进行建设 ，在各项政策上给予倾斜 ，基地专业的建设得到了优先发展。 

在探索基地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建立了一套科学、规范和完善的基地教学管理制度。对基地专业的学生 

实行提前单独录取、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吸引优秀生源。在教学中，强化教学管理，实行单独编排授课．配备具 

有高级职祢的教师承担教学I作，由班主任和导师双重管理，实行严格的本科生——硕士生分流分段培养． 

将激励与竞争机制引入学生学习中，并在奖学金的发放、借阀图书等方面均采取优惠措施。 

西北大学基地建立以来，共获国家建设专款648万元，学校给予配套经费i000万元，对基地图书资料室 

进行扩建，补充 了大量的图书资料 ；对实验室进行 大面积改造和扩建，新建 了实验教 学中心，重组 了实验体 

系：适应现代化教学需要，大量引入现代教育技术，有近 1／3的课程实现了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改革措 

施取得了可喜成果，基地班学生攻读硕士学住的高速 65．4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毕业生供不 

应求。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工作会议上，西北大学基地建设的许多做法得到了大会 

的肯定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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